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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黃大仙區議會轄下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24 年 6 月 25 日 (星期二 )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九龍黃大仙龍翔道 138 號龍翔辦公大樓 6 樓  

黃大仙區議會會議室  
 
 
主席：  
雷啟蓮女士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副主席：  
鄧雯蕙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出席者：  
陳偉坤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陳英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馮健樂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洪楚英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黎榮浩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劉婉儀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李東江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梁騰丰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李鎧麟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莫健榮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潘卓斌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譚美普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丘燿誠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楊諾軒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姚逸華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袁國強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越毅強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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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鄧慧恩女士  高級經理 (九龍東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朱佩珊女士  經理 (九龍東 )市場推廣及地區
活動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李敏霞女士  黃大仙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分區支援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王艷敏女士  黃大仙區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分區支援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盧翠琼女士  圖書館高級館長 (黃大仙區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鄭月美女士  圖書館館長  
(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陳穎妍女士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黃大仙 )1  教育局  

王文秀女士  高級聯絡主任 (1)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陳慧慈女士  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秘書：    

張惠顏女士  行政主任 (區議會 )4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開會辭  

 

 主席歡迎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第七屆黃大仙區議會轄下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一 . 通過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 2024 年 4 

月 23 日第二次會議紀錄  

 
2.  委員得悉秘書處在會前沒有收到有關上次會議紀錄的修訂建

議，並同意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二 .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 2024 年 4 月 23

日第二次會議進展報告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3/2024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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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員備悉文件。  
 
 
三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 2023/24 年度在黃大仙區舉辦的文化藝術

活動匯報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4/2024

號 )  
 
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代表介紹文件。  
 
5. 委員的查詢及意見綜述如下：  
 

(i)  委員查詢「互動音樂會」的音樂類型是否以流行音樂或古

典樂為主，以及參加者年齡；  
 

(ii)  委員建議康文署考慮與區內學校、學校聯絡委員會及家

長教師會加強合作，於區內舉辦更多文藝活動，並考慮在

活動中增添中國文化的元素；  
 

(iii )  委員表示南蓮園池為本區獨有，於上址舉行的「音樂雅

集」活動極具特色，委員建議康文署可考慮於南蓮園池舉

辦更多文藝活動；  

 
(iv)  委員建議康文署可舉辦兼具中華傳統文化特色及嶄新元

素的活動，以吸引更多兒童及青少年參與；  

 
(v)  委員請康文署提供文藝活動主辦團體的資料；以及  

 

(vi)  委員建議康文署可預早通知學校即將舉辦的文藝活動詳

情，並建議避免在學校考試周期舉辦活動，以便讓更多學

生能夠參與。  
 
6.  康文署代表的回應綜述如下：  
 

(i)  就有關「互動音樂會」的音樂類型，主要為中國傳統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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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有關音樂會會在區內社區中心及學校舉辦，讓公眾及

學生參與；  

 
(ii)  康文署會考慮委員的建議，加強與相關藝團及教育團體

合作。署方亦會考慮邀請藝團在不同場合演奏中國古典

音樂，增加市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  
 

(iii )  康文署會鼓勵相關藝團在南蓮園池舉辦更多文藝活動，

並邀請更多演奏古典音樂的演奏家參與演出；  
 

(iv)  康文署認同應在中國傳統音樂的活動之上加入現代元素

以吸引年輕人參與，並會向有關藝團反映上述建議；  

 

(v)  康文署會邀請具代表性的藝團如「香港鼓藝團」在區內舉

辦活動。該藝團致力於藝術教育培訓，多次為學生及長者

舉辦音樂課程；以及  

 

(vi)  康文署備悉委員就避免在學校考試周期舉辦活動的建

議。  
 
7.  主席總結指，康文署可邀請已完成相關音樂課程的學生參與由

區議會及民政事務處合辦的活動演出，既能讓學生展示學習成果，亦能

提升公眾對文藝活動的興趣。  
 
8.  委員備悉文件。  
 
 
四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黃大仙區舉辦的文化藝術活動匯報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5/2024

號 ) 
 
9.  康文署代表介紹文件。  

 
10. 委員的查詢及意見綜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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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委員指區內文娛場地的使用率接近飽和，查詢黃大仙區

會否與觀塘區的東九文化中心合作舉辦活動，以舒緩本

區表演場地的壓力；  

 

(ii)  鑑於不少市民均有興趣參與康文署舉辦的活動，委員建

議署方定期向委員發放電子版活動宣傳資料，以便委員

向市民推廣；  

 
(iii )  委員查詢康文署會否在舉辦活動前估算參加人數，以了

解活動參與情況；  

 
(iv)  委員知悉牛池灣文娛中心有少部分節數的租用率偏低，

遂查詢如有團體取消租用場地，其他團體申請的替補安

排，以善用現有資源；以及  
 

(v)  委員查詢「音樂展板外借服務」除適用於學校外，署方會

否外借展板予其他社區團體。   
 
11.  康文署代表的回應綜述如下：  
 

(i)  牛池灣文娛中心為傳統藝術表演的主要演出場地，而東

九文化中心則主要用作推廣藝術科技項目，兩者分別滿

足不同觀眾的文娛需求；  

 

(ii)  康文署指日後如接獲藝團提供電子版活動資料和宣傳海

報，將透過秘書處向委員發放；  

 
(iii )  市民可自行於活動舉行前於網上或其他途徑預留座位，

藝團亦會於節目開場十五分鐘後，安排於現場「即場輪

候」的觀眾入場參與活動；  

 

(iv)  租用牛池灣文娛中心的藝團一般會連續租用數個時段，

以便設置舞台裝置、排練和表演等。康文署會盡量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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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需求，靈活安排租用時間，提升場地使用率；以及  

 

(v)  現時「音樂展板外借服務」的主要服務對象為區內學校。

如社區團體有興趣借用展板，署方可另作安排。  

(會後備註︰「音樂展板外借服務」除了供學校借用外，

亦歡迎本地註冊慈善團體及註冊非牟利機構申請。申請

詳情已於 2024 年 7 月初經秘書處轉發予相關委員。 ) 

 
12.   主席總結表示委員關注東九文化中心未來的使用情況，並請康

文署向委員發放更多文藝活動的資訊。  
 
13.  委員備悉文件。  
 
 
五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黃大仙區於 2023/24 年度舉辦的康樂及體育

活動匯報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6/2024

號 )  
 
14.  康文署代表介紹文件。  
 
15. 委員的查詢及意見綜述如下：  
 

(i)  資料顯示康文署過往曾舉辦兩次霹靂舞活動，惟參加人

數未如預期。委員建議康文署考慮舉辦更貼近潮流的街

舞活動，供年青人參加；  

 

(ii)  委員建議康文署於蒲崗村道公園內的極限運動場舉辦更

多極限運動體驗活動，以吸引區內青少年參加；  

 

(iii )  委員表示「拯溺訓練班」的參加人數未如理想，建議主辦

機構考慮舉辦更多拯溺培訓班及考試，以解決署方轄下

泳灘及泳池救生員人手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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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委員建議康文署考慮與社會福利署合辦「低收入人士活

動」，加強照顧及關懷基層社群。委員同時關注活動名稱

或會有標籤效應，減低此類群體參與有關活動的意欲；  

 

(v)  委員建議康文署考慮在「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活動一覽表」

上增設二維碼，方便市民瀏覽活動資訊；  

 
(vi)  委員查詢市民如因惡劣天氣而取消已預訂的康體場地，

康文署會否對申請人進行扣分或安排退款；  

 

(vii)  委員查詢「邊緣青少年活動」的內容；  

 
(viii)  委員提議康文署在設計康體活動時，與有意發展體育項

目的學校加強合作；  

 

(ix)  委員建議康文署加強推廣五人足球及閃避盤等新興運動，

吸引不同年齡層的市民參加；以及  

 
(x)  委員認為康文署可考慮與關愛隊合辦「低收入人士活動」，

並擴大活動規模，以服務更多受眾。  
 
16.  康文署代表的回應綜述如下：  
 

(i)  康文署備悉委員有關舉辦街舞活動的建議；  

 

(ii)  康文署備悉有關舉辦極限運動體驗活動的意見，並表示

由於蒲崗村道公園的極限運動場的設施坡度較大，難度

亦相對較高，若於該處為青少年舉辦活動，須考慮安全問

題；  

(會後備註：康文署將會按照全年活動計劃，於 11 月 16 日

(星期六 )下午 2 時至 5 時在蒲崗村道公園舉辦青少年滑

板同樂日。活動會分為兩節，每節 1.5 小時，歡迎 10 至

24 歲有興趣嘗試滑板的青少年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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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拯溺訓練班」是康文署主辦的「泳池救生訓練綜合證書

課程」，由香港拯溺總會的教練為學員提供培訓。完成課

程並在考試取得合格成績的學員，可獲中國香港拯溺總

會頒發銅章證書、急救證書、水上急救證書及泳池救生

章。由於過去相關培訓班的參與人數未如理想，康文署會

繼續採取各項措施增加救生員人手供應，以解決轄下泳

灘及泳池救生員人手不足的問題；  

 

(iv)  康文署會與區內社會福利組織合作，共同設計切合基層

群體需要的「低收入人士活動」，再由相關組織招募參加

者。活動不會公開邀請公眾人士參加，以保障參加者的私

隱；  

 

(v)  康文署會研究於「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活動一覽表」中增設

二維碼的可行性；  

(會後備註：由 9 月起，康文署「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活動

一覽表」已加設二維碼，以便市民瀏覽活動資訊。 ) 

 
(vi)  康文署轄下的康體場地如因天氣惡劣而無法開放予公眾

使用，署方會透過「SmartPLAY 康體通」，按訂場人士

使用的支付系統向其安排全額退款。署方並沒有向因應

天氣惡劣而未能前來簽場的訂場人士施加懲罰；  

 

(vii)  「邊緣青少年活動」的活動內容與「低收入人士活動」相

若，康文署會與社工共同制定特色活動，供區內的邊緣青

少年參加；  

 

(viii)  康文署將在康體活動設計上與區內學校加強溝通和合作； 

 

(ix)  康文署備悉委員就舉辦推廣新興運動的活動建議。政府

於 2022年施政報告中提及會加強推廣近年受青年人歡迎

的「城市運動」項目，例如三人籃球、運動攀登、滑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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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方本年度已於黃大仙區加入城市運動的項目，除了上

文第 (ii)段的青少年滑板同樂日外，亦會舉辦青少年運動

攀登、霹靂舞及五人足球同樂日，讓青少年免費體驗不同

類型的新興運動。另外，其他同樂活動包括家庭飛盤同樂

日及每月均會在牛池灣公園舉辦的射箭同樂日，供不同

年齡層的市民參加。這些活動均廣受市民歡迎；以及  

 

(x)  康文署備悉與關愛隊合作舉辦「低收入人士活動」的建

議，以進一步擴大活動規模及增加受眾人數。  
 
17.  委員備悉文件。  
 
 
六 .  有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黃大仙區舉辦的康體活動的情況報

告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7/2024

號 )  
 
18.  康文署代表介紹文件。  
 
19.  委員備悉文件。  
 
 
七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黃大仙區公共圖書館於 2023/24 年度舉辦的

推廣活動匯報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8/2024

號 )  
 
20.  康文署代表介紹文件。  
 
21.  委員備悉文件。  
 
 
八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黃大仙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推廣活動暨使

用概況匯報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9/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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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  
 
22.  康文署代表介紹文件。  
 
23.  委員的查詢及意見綜述如下：  
 

(i)  委員指區內小型圖書館的部分活動如「兒童故事時間」、

「共讀半小時」及「參觀圖書館及讀者教育活動」的參與

人數未如理想，建議康文署考慮與區內幼稚園或青少年

中心合作，推出主題性的閲讀推廣活動；以及  

 

(ii)  委員指出翠竹花園的流動圖書館服務站於今年 4 月內多

次因維修工程而暫停服務，查詢康文署會否臨時安排流

動圖書館到該處，以滿足區內居民的需求。  
 
24.  康文署代表的回應綜述如下：  
 

(i)  康文署備悉委員就閱讀推廣活動的建議，並將於新學年

邀請區內幼稚園參觀圖書館，讓兒童從小培養對閲讀的

興趣，並鼓勵家長在課餘時間與孩子一同到訪公共圖書

館；以及  

 

(ii)  康文署會檢視流動圖書館服務站的維修安排，並採取相

應改善措施。  

 

25.   主席補充指，啟鑽苑落成後，鑽石山一帶人口大增。建議康文

署加強向啟鑽苑居民宣傳公共圖書館的服務和活動。  

 

26.   康文署表示將聯絡啟鑽苑的物業管理公司，探討於屋苑內放置

或張貼有關黃大仙區公共圖書館服務及活動的宣傳單張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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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其他事項  
 

27.   委員指位於獅子山公園的簷篷早前出現破損，讚揚署方及時跟

進相關問題。  
 

28.   康文署指本年的全民運動日將於 8 月 4 日舉行，屆時署方將於

蒲崗村道體育館舉辦一系列免費康體活動，希望委員能協助宣傳。  

 

 

十 .     下次會議日期  
 
29.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訂於 2024 年 8 月 27 日  

(星期二 )下午 2 時 30 分在黃大仙區議會會議室舉行。  

 
30. 會議於下午 4 時 15 分結束。  

 
 
 
黃大仙區議會秘書處  

2024 年 8 月  


